
111120232023..33..2323 星期四星期四

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23日2023年3月23日

（2023）浙0282民初775号
王治清：本院受理原告官大河与被告王治清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77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829号
王全军：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毫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1829号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
行裁判后果警告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归还原告马毫借款185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
50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
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145号
谭动保：本院受理原告吴文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121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谭动保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吴文赛货款42000
元，并支付原告吴文赛自2021年2月1日起至款项清偿
日止、以42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207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157号
赵训（公民身份号码5224271994****3019）：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袁交交、赵训、黄彪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
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之内。并定于2023年5月18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281号
姜 云 弓（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412261993****

1556）：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丹丹、姜云弓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

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2023年5月18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480号之二
南宁臻之盛贸易有限公司、温州义丰五金有限公

司、郑州丰林建材有限公司、北海南国天堂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尔达阀门有限公司与被告
海腾创建（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臻之盛贸易有限
公司、温州义丰五金有限公司、郑州丰林建材有限公
司、北海南国天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82破14号之一
本院于2023年3月17日裁定受理乐清市柯灵智

能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昌律师
事务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3年5月12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
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锦江路458号深蓝大厦8-9层；联
系人：周祎、王叶苗：联系电话：18106765800，
0577-88996867）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
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3年5月16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乐清市人
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82破15号之一
本院于2023年3月17日裁定受理浙江饶运商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
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3年5月12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海昌律师事务所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温
州市鹿城区锦江路458号深蓝大厦8-9层；联系人：王
叶 苗 、周 祎 ：联 系 电 话 ：18106765800，
0577-88996861）。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
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由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23年5月16日上午10时在浙江省乐清
市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82破16号之一
本院于2023年3月17日裁定受理浙江威锋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
务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3年5月12日前向管理
人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
省温州市鹿城区锦江路458号深蓝大厦8-9层；联系
人：陈世民、林燕萍：联系电话：18106765800，
0577-88996852）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
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3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乐清市人
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5057号
陈国华：本院受理陈建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11民初505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陈国华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陈建刚货款76780元，并

以76780元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12月1日起至欠
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驳回原告陈
建刚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1720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2280元，由被告陈国华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9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湖北凡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3年3月9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浙江中盛铝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海翔律师
事务所为债务人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
人。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4月
30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
省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178号钱江大厦7楼；联系
电话：15967135109、13616832741；联系人：杜律师、项
律师）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公司权证
照、财务账册、凭证和重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人应尽
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相关资料。本院定于2023
年5月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21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线下方式同时进行，债权
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式，线上和线上参加
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准时参加。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11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2023年3月6日裁定受

理债务人嘉兴慕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债务人嘉兴慕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嘉兴慕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4
月28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邮寄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由拳路309号紫御大
厦18楼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18324361060；联系人：高勇）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嘉兴慕家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公司权证照、财务账册、凭证和重

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相关资料，
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前
仍未能向管理人交付
的，视为拒绝交付。本
院定于2023年5月4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21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
上和线下同时进行，债
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
加会议的方式，线上和
线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请准
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1428号
王君素：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迪克乔顿服装

门市部诉被告王君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王君
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4时10分在濮院法庭第一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70号之一
许建祥：本院受理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湖州安吉青恋泉饮品有限公司、吴一辉、吴卫
星、徐赟、许建祥、许建宏、王艳、安吉协泰贸易有限公
司、吴钱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523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费
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民事上诉须知及
判后答疑。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2081号
马红俊：本院受理原告王樟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783民初208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20日内。本案由审判胡伟东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判，定于2023年5月15日16时0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第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2号
浙江巴川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

于2023年1月19日裁定受理浙江巴川古建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浙江巴川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4月15日前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债权人应于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向浙江巴川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管理
人（联系人：俞江啸。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总部中心C
幢西楼 19 层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
1396799008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3年
4月28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巍山法院第2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

（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
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456号

施鑫宇：本院受理原告吴颜诉被告施鑫宇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轿车租赁费计人民币
495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轿车折旧费及板车托运
费15500元；3。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损失5000元；
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
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24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十六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069号
刘益兴：本院受理原告戴幸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
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7000元及利息，
7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LPR计算资金占
用期间利息至款项结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大洲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
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038号
衢州思煜航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优加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诉你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
告诉称要求你立即停止侵犯原告美术作品著作权的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立即停止销售侵权作品，销毁侵权产
品库存，删除店铺中侵权图片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
合理费用2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三楼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108号
胡伟军：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1108号原

告王建伟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5月16日）。原告
起诉要求：1。判令你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16000元及
利息3000元；2。判令你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17日
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2民初3280号
程子豪：本院受理原告张轩珲与被告程子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1122民初328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程子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即归还原告
张轩珲借款本金22307元，并以22307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3.65%支付自2022年11月3日起至款还清日止的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58元，减半收取179元，由被告程子豪负
担。该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即向本院缴纳，逾期本
院将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缙云县人民法院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统称为担保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7333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债权资产

舟山市通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市开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中达船务有限公司

浙江取鑫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33010120200003061、
33010120190033166、
33010120190030690
33010120200000570、
33010120200000426、
33010120190033295
33010120190030783、
33010120200001357、
33010120200002959、
33010120190033191、
33010120200017643、
33010120200018736
33010120200007916、
33010120200009915、
33010120200010431、
33010120200015431、
33010120200015420
33010120200007259、
33010120200007563

未偿本金

69,530,686.61

23,903,477.00

8,787,192.44

49,750,592.97

18,000,000.00

未偿利息

13,048,343.95

7,149,167.28

11,715,598.54

7,771,870.36

2,743,156.71

本息合计

82,579,030.56

31,052,644.28

20,502,790.98

57,522,463.33

20,743,156.71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12,800.00

14,600.00

担保合同

33100620180046771、33100620180037729、
33100620180000705、20191118

33100620180051857、33100520170004790、
33100620180037729、33100620180053888、
20191212、33100620180000705

33100620180007551、33100620180007825、
20191119、33100620180048677、
33100620170035045、33100620180000705、
33100620190035237、33100620200061547、
33100520170004790、33100620180037729

33100620200020186、20200629、
33100120200018173、33100120200019118、
33100620200052403、33100120200030308、
33100120200030294

33100120200013194、20190111、
33100120200013526、33100620170036441

担保情况

黄善年、舟山新江南房地产有限公司、舟基（集团）有限公司

黄善年、舟山市通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舟山新江南房地产有限公司、浙江海州房地
产有限公司、上海富星实业有限公司

黄善年、舟山市通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舟基（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涌蓝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浙江海洲房地产有限公司

舟山中达船务有限公司、余斌、舟山市定海华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舟山富远能源有
限公司、浙江取鑫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定海华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余斌、潘中青、舟山市卓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矛盾律师事务所拟申请变更组织形式，由个人律师
事务所变更为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注册资金由壹拾万元增
资至叁拾万元。在此声明，原“浙江矛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
合同继续有效，对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前的全部资产、债权

债务等，均由变更后的浙江矛盾律师事务所享有和承担。
特此公告。

联系人:邱圣杰 联系电话：18267392100
浙江矛盾律师事务所 2023年3月23日

浙江矛盾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公告浙江矛盾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公告

2023年3月17日，武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浙0723
民诉前调 895、896、897 号《通知书》，已对浙江羽健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丰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丰华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工作进行了民诉前调登记，并确定浙
江金兰律师事务所为三家公司的预重整管理人。

浙江羽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浙江丰旅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债权人、浙江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应
于2023年4月10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邮寄通讯地址：金
华市婺城区金衢路 1 号豪森智慧谷别墅 2 栋金兰律师楼；
线上申报可通过“破栗子申报平台”；现场申报地址：浙江
省武义县城壶山街道黄龙工业区浙江羽健实业股份有限
公 司 办 公 楼 ；邮 政 编 码 ：321000；联 系 电 话 ：钱 律 师
19305898301 童律师15268476398；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
9 时至 17 时 30 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预登记通知时起暂
停止计息，若进入正式破产程序时，按照法院受理裁定书
确定的日期顺延。债权申报通过现场递交、线上申报或书
面邮寄方式进行，具体申报说明、要求请参见《债权申报须
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预重整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前补充申报，或者在进入正式破产程序时申

报，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羽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丰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预重整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5月22日上午9时以网
络（“破栗子-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和现场（金华市婺
城区金衢路1号豪森智慧谷别墅2栋金兰律师楼）及书面方
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
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浙江羽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浙江丰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浙江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3年3月23日

公 告


